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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关于同意吉林省反诈预警系统项目初步设计方案（代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
吉政数审批〔2021〕69号
 
吉林省公安厅：
你单位《关于报批吉林省反诈预警系统项目初步设计（代项目建议书、可行性研究报告）的函》收悉，根据《吉林省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吉政数联〔2020〕9号）有关规定，经研究，原则同意建设本项目，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名称及在线审批监管平台代码
吉林省反诈预警系统项目（项目代码： 2112-220000-89-04-469116）
二、项目建设单位及责任人
项目建设单位为吉林省公安厅，项目单位法人为刘金波，项目责任人为杨健。
三、建设目标
通过项目建设，搭建吉林省反诈预警系统，接入目前已控2000G宽带的HTTP POST数据，实时发现省内登录、下载涉诈网址及APP的潜在被骗事主，由公安机关开展精准预警劝阻。
四、主要建设内容
项目主要建设内容包括：
（一）采购专业分析设备。在网络前端部署专业分析设备，通过规则对输入流量进行分析过滤，实现对涉诈预警相关协议数据的资源精选。
（二）部署反诈预警系统。利用公安机关移动4G分光数据资源，部署反诈预警系统，对诈骗网址和APP进行解析布控，及时精准获取潜在受害人员信息。
（三）打通数据传输链路。升级改造情指专用平台和省反诈专业平台功能，满足预警数据分类下发、跟进研判、落地反馈等，实现工作闭环。
（四）完善系统安全监测。通过研发监测程序，对流转数据的各系统平台进行实时监测，及时发现、定位故障点。由系统建设公司提供驻场运维工程师，协助解决软硬件日常维护、故障排除等工作。
五、项目建设年限及建设地点
项目建设周期预计为3个月。
项目的建设地点项目为吉林省公安厅云计算中心机房（长春市朝阳区解放大路4058号）。
六、投资估算与资金来源
本期项目总体投资486.99万元，资金筹措方式为使用2021年中央政法转移支付资金，不申请使用“数字吉林”建设专项资金。
七、采购方式
该项目按照政府采购相关法律法规进行政府采购。
八、有关要求
（一）按照国家和省有关规定要求，本着先进性原则、实用性原则、开放性原则、可重用性原则、灵活性原则开展相关工作，不断适应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应用范围的扩展，充分考虑自身业务的需要，特别是利用好已纳入统一建设范围的系统资源，避免重复投资、重复建设，并具有一定扩展性和灵活性，为未来可能接入的系统预留接口。
（二）吉林省公安厅要严格项目实施主体责任，按照《吉林省政府投资管理办法》（吉政发〔2020〕5号）和《吉林省政务信息化项目建设管理办法》（吉政数联〔2020〕9号）的规定，请据此开展下步工作。项目在建设过程中要严格按照我省政务信息化项目统筹建设的技术规范和数据规范要求，做好与吉林省政务服务全流程一体化平台、政务服务事项系统、统一身份认证系统、政务信息共享平台、电子签章、电子证照等全省统建系统的衔接和业务协同，同时要严格依据政务信息资源共享管理有关规定，保证政务信息资源的有序归集和共享。
（三）确保全省同一政务服务事项在省市县乡村的基本编码、事项名称、事项类型、设定依据、申请材料等16个要素统一，实现同层级政府同一工作部门的政务服务事项数量基本相近，做到横向可比对、纵向可衔接。
（四）在项目的采购中应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的有关规定，做好采购工作。对中标单位要提出明确要求，明确建成系统的源代码、著作权应归项目建设的政务部门所有，保障新建政务信息系统的主权由政务部门掌握。
（五）该项目批复有效期为2年，从本批复日期起计算。在批复文件有效期内未完成初步设计审批的，项目法人单位应在审批文件有效期届满前的30个工作日之前向我局申请延期。项目批复文件未按规定申请延期的，或虽提出延期申请但未获批准的，本批复文件自动失效。
特此批复。
 
吉林省政务服务和数字化建设管理局
2021年12月8日 
